
不满意服务

停缴物业费

薛某夫妇名下的这处房屋位

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多年前，

来沪经商的夫妻俩购置了这份产

业， 但小区物业的服务一直让他

们不尽满意： 公共区域的环境维

护没有到位， 常见的设备没有更

新， 物业服务态度差……种种不

满让夫妻俩决定“停缴”物业费。

近几年， 薛某夫妇的生意亏

损，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

偿还债务， 这套房屋进入了司法

拍卖程序， 而夫妻俩也搬离了这

里， 并因此拒绝补缴物业费。 自

201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0 月，长

达十年的时间里薛某夫妇共拖欠

物业费近三万元。

案件进入了法院， 虹口区法

院依托区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

务所的三所联动机制， 将其委派

给辖区街道，运用“三所”等基层

调解力量合力进行矛盾化解；同

时， 虹口区法院依托在凉城街道

已设立的虹口区首个社区巡回审

判庭，法官“走出去”下沉社区对

接调解工作， 让类似的物业纠纷化

解“不出社区”。

“虽然你不住在这里， 但是房

屋的产权在你名下， 缴纳物业费是

义务， 当时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的时

候已经形成约定， 还是应当及时履

行。” “作为物业， 在业主拖欠物

业费时应对业主及时尽到提醒义

务。 目前当事人确实经济上发生困

难， 房屋也进入了拍卖程序。 如果

对方愿意快速履行， 有没有可能在

金额上给予一些优惠？”

巡回审判庭里， 吴燕和司法所

的工作人员一起， 向双方当事人耐

心进行法理释明，并做起调解工作。

多方努力下， 物业公司表示愿意减

免一定的费用， 而薛某夫妇也意识

到“拖欠”的做法不可取，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并于当天履行完毕。

创新物业纠纷

多元化调处机制

“类似这样的物业纠纷并不罕

见， 很多时候业主与物业之间只是

‘赌一口气’， 所以我们尽量考虑调

解， 也希望类似的案例能够从源头

化解。” 吴燕介绍， 近年来， 物业

管理逐渐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涉及的物业纠纷案件大量增加， 其

中大部分都是物业服务企业起诉业

主要求支付物业费的案件。

近日， 在虹口区人民法院和虹

口区司法局联合举办的上海市虹口

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揭牌活

动中， 这起案例作为故事原型被放

在“三所一庭” 机制化解物业矛盾

微视频中进行展示。

依托诉源治理中心， 虹口区法

院在去年便开始对物业纠纷案件探

索开展委派调解的试点工作： 案件

进入人民法院， 由立案庭诉源治理

中心进行筛选， 将适合调解的案件

分流出去由街道或社区进行调解，

法官将巡回审判庭搬进社区， 共同

完成纠纷化解的司法确认或在社区

开庭工作。

据悉， 结合物业调解委员会

的成立， 虹口区法院将对相关物

业纠纷案件开展先行委派调解工

作。 当日， 虹口区法院委派江湾

街道调解首批 271 件物业纠纷案

件， 而这也是深化“三所联动”，

建立物业纠纷多元化调处机制的

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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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因为邻居空调外机被

不明原因的火种点燃了，

住在楼上的张先生家的空

调外机也被大火付之一炬。

然而， 张先生却将矛头指

向了物业公司， 认为是物业公

司平时对随地丢弃烟蒂行为疏

于管理。 物业公司则拒不认错

……近期， 长宁区华阳司法所依

托“三所联动” 机制成功化解了

一起居民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纠纷。

□ 记者 章炜 通讯员 郁玥

“我不住在这里，也不享受服务，也要交钱吗？”虹口区

凉城新村街道的社区巡回审判庭里，来自福建的薛某夫妇

着急地向法官吴燕询问。 来沪经商多年，能说一口流利沪

语的夫妻俩正在为一起物业合同纠纷而发愁：对物业服务

不满意，自己也不常住，一来二去“迟缴”变成了“拖欠”，金

额达数万元。久催无果的物业公司随即一纸诉状将薛某夫

妇告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在司法所的联合助力下，

最终这起纠纷顺利化解，物业费之争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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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横祸 起火原因成谜

张先生旅居海外多年， 回国

后他住在长宁区一高档小区里，

与邻居吴先生分别住在 22 楼和 21

楼。 2023 年 12 月， 吴先生家的空

调外机突然起火， 火苗上蹿， 殃

及到了楼上的张先生， 张先生的

空调外机被一并点燃， 致使损毁，

无法使用。 事发后， 吴先生主动

上门向张先生赔礼道歉， 并表示

愿意进行赔偿， 但张先生拒绝。

“这火就是物业管理不善才导致

的。” 于是， 张先生转而向物业管

理方提出赔偿。

物业的委托代理人坚称物业

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同时提供

了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认定书，认

定书的结论就是外来不明火种引

发的火情。“但凡认定书上写明此

次火情是因物业管理不善引发的，

我们就愿意承担所有的赔偿责

任。 ”物业负责人言之凿凿地表示。

然而张先生还是依旧坚持自

己的诉求，认为楼下的业主和自家

都是火灾的受害者，物业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作为一个高档小区，安

全通道却满是随地丢弃的烟蒂。 张

先生还拿出拍摄的照片给律师和

调解员看，以证实自己的观点。

面对张先生的证据， 物业公

司表示， 物业未能及时清理楼道

的烟蒂， 只能说明保洁工作有所

欠缺， 会加以改进。 但不能作为

引发此次火情的依据， 物业针对

这种不文明习惯也在楼道张贴告

示， 业主群内多次宣传和提示，

已经起到了安全告知的职责。 社

区环境需要业主们自觉维护和爱

护， 物业只能起到有限的管理，

并表示希望张先生通过法院诉讼

进行解决。

一退一进 得以破冰

考虑到本案火灾认定书结果

明确， 但诉讼程序复杂， 张先生

当场拒绝了诉讼。 他表示只要物

业愿意赔偿 9000 元损失， 此事就

此了结， 今后不再纠缠。

调解员认为， 根据火灾认定

书， 此次火灾为外来不明火种导

致， 物业尽到了自己的管理职责。

从事发的主因来看， 不能完全将

过错归物业一方承担。 因此应该

将赔偿定义为适当的补偿， 但张先生

提出的 9000 元费用过高。

物业公司则表示公司投了保， 在

火灾发生后， 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也

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但是保险公司回

复， 需要物业公司出具证明， 证明是

物业管理不当导致的， 才符合保险公

司理赔的范围， 现在火灾认定书上没

有任何结论来支撑这个观点， 故无法

理赔。 同时， 公司也没有将补偿金作

为出账理由的先例。 双方谈判一度陷

入僵局。

律师在听过多方的表述后， 也提

出了自己的观点。 起火的原因是外来

不明火种， 然而直接对张先生家造成

损害的其实是邻居， 所以张先生应该

向邻居索赔。 如果诉讼， 张先生认为

物业管理不当， 在起诉邻居时， 可以

追加将物业作为第二被告一起诉讼。

而物业不能一味地撇清利害关系， 业

主有时也只是要一个态度。 最后， 在

律师的劝说下， 张先生放弃索赔的想

法， 接受了物业给予的慰问金， 双方

达成和解。

调解在解决纠纷当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首先，调解强调双方当事人的自

主意愿，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增加各方

的满意度。其次，调解能够减少纠纷解

决的时间和成本， 避免繁琐的诉讼程

序。 再次，调解可以有效化解矛盾，维

护社会稳定，提高司法效率，减轻法院

负担。此次案列中，体现了“三所联动”

在调解工作中发挥的成效， 调解员和

律师在调解过程中，相互配合，采用渐

进的方式，将矛盾的焦点逐步弱化。通

过耐心劝说安慰， 使双方当事人终于

握手言和，达成和解协议。

物业纠纷是基层最常见的纠纷类型之一。 2023 年， 虹口区人民法院共立案受理物业纠

纷正式民事案件 812 件， 其中调解或撤诉 691 件， 调撤率达 85%左右。 如何将关乎

“大” 民生的“小” 物业纠纷妥善合理地解决， 是上海各级司法部门在调解工作中

思考的重要课题， 各级司法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完善物业纠纷案件诉源治理的

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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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点评】


